
 “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  2026” 
澳門實習生招募 

章  程 

主辦機構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故宮博物院 

目  的 

通過安排澳門青年學子前往故宮博物院實習，提高其自身專業技能，積累工作

經驗，加強其對國家與中華文化的認識和認同，加深愛國愛澳情懷；促進港澳

兩地人才深入了解和合作交流；提高競爭力，成為未來助力建設“以中華文化

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文博人才，為實現“文化澳門”的

發展願景儲備力量，為祖國的文化事業發展注入新動能。 

活動內容 在故宮博物院有關部門進行實習、參觀交流及文化體驗（見 “行程安排表”）。 

活動語言 普通話 

活動日期 2026 年 7 月 5 日至 8 月 15 日，合共 42 天。 

實習單位 故宮博物院 
實習城市 北京   

對  象 

現年 18 至 30 歲、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就讀大專院校（不

限地區）全日制學士學位或以上課程、修讀與實習崗位需求相關學科、學業成

績優良之在讀生。 
申請實習崗位的專業要求包括：  
博物館學、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藝術史、文化遺產保護、歷史建築保

護、建築學、土木工程、美術學、設計學、產品設計、動畫設計、平面設計、

插畫設計、跨媒體藝術設計、傳媒設計、視覺傳達設計、傳播學、新媒體、媒

體、廣告、傳意、影視製作、電影、旅遊管理、會展管理、公共關係、國際關

係、中文、中國文學、英文、英國文學、翻譯、文獻學、檔案學、圖書館學

等。 
*詳情請參閱“崗位需求表”。 

名  額 20 人 

費  用 
活動相關的旅費、交通、住宿、保險及配套活動費用由主辦機構承擔，其餘費

用則由實習生自理。（實習生與實習機構並無建立任何僱傭關係，且雙方無須

向對方支付有關實習或培訓的任何費用。） 

義  務 

1. 實習生須確保能夠出席有關實習計劃的全部活動及配合相關安排，包括行前

簡介會和分享會，無故缺席者可被取消參加餘下活動的資格，或不獲頒發證

書。 
2. 實習生須提交每周工作報告及於實習完結前提交一份不少於800字的學習心

得分享報告，並提供最少10張附有文字說明的相關照片，並透過團體合作形

式，完成活動成果的報告，該報告將於結業禮公開匯報。 
3. 實習完畢後，實習生必須參與籌劃“分享會”（具體日期待定），向外界介

紹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和現況，以及在實習工作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和啟發。

未能出席“分享會”者，須事前透過電郵通知主辦機構，主辦機構將視乎學

生請假原因決定是否頒授證書。 



報名方式 

有興趣人士可透過登入“一戶通”手機應用程式或網頁的活動報名服務，查閱

有關活動詳情、進行報名及取消報名。請於一戶通活動報名服務登記個人資

料，並上載以下文件： 
1. 有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同一頁面須包括正背兩

面）； 
2. 有效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副本（同一頁面須包括正背兩面）； 
3. 有效的“學生證”副本（同一頁面須包括正背兩面）或“在學證明”副本； 
4. 2025/2026學年第一學期的成績表副本（須顯示學校名稱、學生姓名、修讀

專業、學科、學科成績及成績平均績點 / 學期成績平均分。若欠缺上述資

料，有關成績表副本將不獲接納。）； 
*上述檔案大小必須為500KB至1MB，且為PDF格式，掃描圖文須清晰能辨。 

5. 已填妥的“申請人履歷表”。 
備註： 
1. 已遞交之申請文件將不作退回，逾期遞交、資料不全或對象不符者，將不獲

接納申請。 
2. 申請不獲接納或未獲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3. 計劃資料若有變動，以文化局網頁最新發佈資料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4. 申請人須知悉有需要提供其個人資料，以作為報名“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 

2026”的用途，並接受以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內容。 
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申請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用作處理與本申請直接相關的用途。 
‧在符合申請目的或基於履行法定義務的情況下，上述資料亦有可能轉交

其他機構或有權限實體。 
‧申請人有權依法申請查閱、更正、刪除或封存於本機構的個人資料。 
‧本機構處理所收集個人資料時，會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

法》相關規定。 
5. 申請人所填報和遞交的一切資料必須屬實無誤，如有不實，申請人將承擔一

切由此引起之法律責任。 
截止報名日期 2026 年 4 月 15 日 

甄選方式 
第一階段 - 資格審核 
第二階段 - 履歷分析（綜合能力優異者方獲進入面試階段） 
第三階段 - 面試 

面試日期 
2026 年 4 月 25 日及 26 日（以網上面試方式進行） 
（獲安排參與面試者將獲發電郵通知。如未按時回覆確認參與面試，將被視作

自動放棄處理。） 

錄取名單 
公佈日期 

2026年5月下旬在www.ICM.gov.mo 活動專頁內公佈。 
（獲錄取學生將獲發電郵通知。如錄取者未按時回覆確認參與，將被視作自動

放棄處理。） 

補充文件遞交 獲錄取生須按指定時間內到文化局指定澳門地點或以電郵方式遞交“錄取聲明

書”及其他補充文件。（如未按時遞交者，將被視作自動放棄處理。） 
查  詢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87919884 / 87919814查詢。   

備  註 
1. 如遇特殊情況，主辦機構保留取消部分行程或整項活動之權利。 
2. 活動資料若有更動，以文化局網頁上最新資料為準，恕不另行通告。 
3. 本章程倘有未盡善之處，文化局保留最終解釋權。 

注意事項 

1. 實習生必須遵守實習機構的規章制度及內地的相關法律。 
2. 實習生須自行辦理及查核其澳門居民身份證 / 護照 / 港澳居民來往內地通行

證 / 旅行證件 / 入境簽證等文件，以確保能合法地進入內地並進行實習。 
3. 實習生應在前往內地實習前，明確自身身體狀況能應付有關實習工作。 
4. 提交申請者即表示同意和接受本章程及其附件所列之所有要求和規定。 

http://www.icm.gov.mo/


 


